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爆炸着火应急响应预案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二O一四年十二月（修订）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爆炸着火应急预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制定爆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是为了一旦项发生突发爆炸事故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整合人力、物力、信息等资源，迅速展开有组织的控制和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2编制依据:
依据(国务院令第466号)《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及有关防范爆炸事故的现行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突发爆炸事故的应急救援。包括学院公共场所、学院锅炉房压力容器、学生食堂瓦斯等爆炸事故。
1.4工作原则:

学院开展应急救援工作遵循的工作原则是：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依法规范；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资源共享、协同应对；反应快捷、措施果断。”

2．1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及成员构成

学院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王和（院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刚（副院长）
成员：郑志刚（机动安全处处长）
王卫民（学院办公室主任）
刘旭莹（计划财务处处长）

夏永辉（总务处处长）

刘冰柏（学生处处长）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应急救援办公室，设资产安全处。
值班电话：0990-6620828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成员必须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保障信息畅通。

2.2应急职能部门职责

2.3领导小组组长职责：

（1）按照《预案》程序，组织、协调、指挥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及应急预案演练；

（2）根据事故发生状态，统一部署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

（3）随时掌握《预案》实施情况，并对《预案》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3.1各单位部门职责

（1）协助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织和指挥应急操作任务；

（2）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反应对策和建议；

（3）保持与事故现场指挥的联络畅通；

（4）协调、组织和获取应急所需的其它资源、设备以支援现场的应急救援；

（5）根据学院实际，在事故应急救援中共享资源、相互帮助、建立共同应急救援网络。

3.2现场抢救组（负责人：郑志刚  电话：18935879189）
（1）抢救现场伤员。

（2）抢救现场物资。

（3）救护时要准、稳、果断勇敢，确保自身安全。

（4）以最快的速度将抢救出的伤员护送到附近医院。

3.3现场警戒组职责（龚卫军  电话：17709909880）
发生事故时，做好现场疏散引导工作，维持现场救援秩序和现场警戒工作。
3.4后勤保障组职责（负责人：王卫民 电话：13325652805）
（1）保障应急救援物资的足额储备。

（2）保障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将救出的伤员护送到附近医院。

（3）救援期间，保障消防、医疗、交通管制、抢险救灾等社会救援部门的联系畅通，必要时寻求帮助。

3.5善后工作组职责（负责人：黄杰 电话：13809928680）
（1）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的稳定工作，稳定伤亡人员及家属情绪，事故之后不发生其他变故。

（2）做好受伤人员医疗救护的跟踪工作，协调处理医疗救护单位的相关矛盾。

（3）与保险部门一起做好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的理赔工作。

（4）慰问有关伤员及家属。

3.6事故调查组职责（负责人：郑志刚 电话：18935879189）

（1）保护事故现场。

（2）对现场的有关实物资料进行取样封存。

（3）调查了解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4）按“四不放过”的原则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教育、总结。

4、应急响应

4.1应急救援指导方针

应急救援时，应坚持“保护人员安全优先”的方针，贯彻“常备不懈、统一指挥、高效协调、持续改进”的原则。各抢救小组成员要保持镇定，分秒必争实施救援；尽量把事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2应急救援程序

4.2.1启动预案

当事故发生达到应急预案启动条件时，各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报告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必要时，寻求消防、医疗、交通管制、抢险救灾等社会救援部门的帮助。
4.2.2展开救援

事故发生后，现场应立即组织人员展开救援，根据现场情况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控制事态扩展。各责任小组立即实施抢救排险，并随时贯彻执行救援指挥针对险情做出的决策。
4.2.3采取措施

当发生爆炸事故时，现场人员应采取相应措施控制事态扩大或爆炸火势蔓延，截断电源、限制用电。

（1）发生爆炸和火灾，首先是迅速扑灭火源和报警，及时疏散有关人员，对伤者进行救治。 

（2）在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立即指挥员工撤离火场附近的可燃物，避免火灾区域扩大。 

（3）组织有关人员对事故区域进行保护。 

（4）及时指挥、引导员工按预定的线路、方法疏散、撤离事故区域。 

（5）发生员工伤亡，要马上进行施救，将伤员撤离危险区域，同时打“120”电话求救。 
4.2.4应急结束

救援结束后，现场救援领导小组宣布响应终止。之后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善后工作组开展善后处理工作。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根据应急救援实施过程对应急预案进行补充改进，并按规定向局指项目经理部上报详细的事故报告。
4.2.5事故消息发布

对外发布事故相关信息必须经过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批准，由学院办公室发布，保证发布消息的统一性，及时消除谣言和负面影响。
4.3应急救援体系


5、保障措施

5.1应急队伍保障

各部门负责组织青年员工及协作队伍组成应急救援小组，平时注重培训演练，增强面对事故的战斗能力，以保证在突发事故后，能有效控制事态扩大，及时抢救伤员物资，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5．2经费保障

计划财务处专门划拨了安全生产措施费用，保障了在装备配置，预案培训、演练，实施救援等方面的费用。

6、培训与演习

6.1培训

由资产安全处协调组织，应急救援组织成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并且具备现场救援救护和对急救器材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的基本技能，从而确保在一旦发生事故时，应急救援体系能够正常运转。

6.2演练

针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危险源，组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保证一旦发生事故，指挥机构能正确指挥，救援队伍能根据各自任务及时有效的排除险情，控制并消灭事故，抢救伤员，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每次演练结束后，及时做出总结，必要时对应急响应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更新。
6.3演练目的

（1）使应急人员掌握事故发生时“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及相关事故危险和应急责任；

（2）测试预案的充分程度，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3）测试预案的有效性和应急人员的熟练性；

（4）测试应急的反映装置、设备和其它资源的充分性；

（5）通过演练来判别和改进应急预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本预案由机动安全处负责解释。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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